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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会制定的团体标准，项目名称为“加氢站用高压储氢气瓶

安全技术要求”，任务立项日期2020年10月，项目周期12个月。

2.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种设备局、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北京科泰克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中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沈阳斯林达安科新技术有限公司。

3.主要修订过程

我国加氢站发展迅速，对站用储氢设备的需求旺盛，但目前因储氢设备品种少、价格高、

供货周期长等原因，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加氢站的发展。如果气瓶能够用于加氢站储氢，无疑

会给用户一个新的选择。EN17533 的颁布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本标准的目的就是希望

通过参照 EN17533，提出我国自己的气瓶站用解决方案。

标准编写组早成立于2019年，2020年6月形成了标准草案，随即申请了本标准的立项。

标准立项后标准编写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参考采用EN17533的部分技术内容，结合我国的应用实际，提出我国自己的按照

气瓶设计制造的气瓶产品应用到加氢站作为站用储氢气瓶的技术要求。考虑到方便程度和准

确性，本标准采用压力循环次数换算法为主，S-N曲线和古德曼图法为辅，试验法通过一次性

取得浅幅压力循环试验循环次数进行验证来提高储氢气瓶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2.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公称工作压力大于等于35MPa且不大于110MPa、设计温度不低于-50°C且不

高于85°C、储存介质为车用氢气的加氢站用储氢气瓶(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材料、设计、

使用条件、原型气瓶用于站用储氢气瓶的流程、型式试验要求等。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2.1 关于重要术语的定义

2.1.1全幅压力循环

循环压力上限在 50%PA～100%PA之间，下限不大于 2MPa的压力循环。

全幅压力循环试验应按最大幅度进行，循环压力上限应不小于 PA，循环压力下限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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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Pa。PA为许用压力。

EN17533 规定：全幅压力循环的幅度在不小于 MAWP和不超过 MAWP的 10％之间。

EN17533使用固定压力容器中的最大许用工作压力（MAWP）概念，MAWP可以作为设计压

力，但也规定MAWP不大于气瓶标准规定的水压试验压力 Ph。本标准规定全幅压力循环上限

取许用压力。

2.2.2浅幅压力循环

循环幅度小于等于 30%PA（按公式换算法）或小于等于 50%PA（按古德曼图法）

浅幅压力循环试验的压力上限应大于 PA，下限不大于 70％PA。PA为许用压力。

EN17533规定：浅幅压力循环的幅度从不低于MAWP的 70％到MAWP，即可以使用压

力循环次数换算公式的最大浅幅压力循环幅度只能是在这个范围内。

neq=ni 3

只要浅幅压力循环幅度在最大浅幅压力循环幅度范围内，都可以使用这个公式计算等效

循环次数。超出这个范围 EN17533的换算公式是否可用不确定，但采用附录 C的 S-N曲线和

古德曼图应该是可以的。即使采用古德曼图来换算，对循环幅度也应该有个限制。因此本标

准规定，循环幅度大于全幅压力循环幅度 50%的，都应当视为全幅压力循环，计入全幅压力

循环次数。

2.2.3公称工作压力 PW

在环境温度 20℃正常工作条件下，原型气瓶所达到的压力。是气瓶设计时所依据的基础

数据，站用储氢气瓶实际充装、使用过程中应当按此条件控制压力循环上限。

EN17533规定：压力循环的上限可以按压力容器的设计理念，达到MAWP。

2.2.4气瓶标准规定的水压试验压力 Ph

气瓶标准规定的水压试验压力 Ph一般为公称工作压力 PW的 1.5倍。

2.2.5本标准规定的站用储氢气瓶水压试验压力 TP

站用储氢气瓶水压试验压力 TP为：许用压力的 1.25倍。

1 型气瓶，TP≤0.95*PA/0.77

2 型和 3 型气瓶，≤95％的自紧压力

EN17533规定：站用储氢气瓶水压试验压力 TP为：

1 型气瓶，TP≤0.95*Ph/F

2 型和 3 型气瓶，95％的自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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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纤维应力比

最小爆破压力下纤维应力与公称工作压力下纤维应力的比值。

EN17533规定：应力比为最小爆破压力下纤维应力与MAWP下纤维应力的比值，本标准

规定，应力比为最小爆破压力下纤维应力与公称工作压力下纤维应力的比值。

2.2.7原型气瓶

符合 3.1要求，按相应气瓶产品标准设计、制造，用于站用储氢气瓶的原型产品。

储氢气瓶结构型式

1型气瓶：钢质气瓶，公称水容积不大于 1000L。

2型气瓶：钢内胆碳纤维环向缠绕复合气瓶，公称水容积不大于 1000L。

3型气瓶：金属内胆碳纤维全缠绕复合气瓶，公称水容积不大于 450L。

EN17533规定，站用储氢气瓶可以直接按 EN17533设计制造，也可以选用各种气瓶产品

通过附加试验的方法制造。本标准采用使用原型气瓶+附加试验的方法。

2.3材料要求与压力容器一致

考虑的气瓶材料有关氢相容性的要求应与对压力容器材料的要求一致，本标准对材料氢

相容性的要求采用团标 T/CATSI 05003-2020《加氢站储氢压力容器专项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EN17533按 ISO11114，与 T/CATSI 05003-2020基本一致。

2.4设计要求

制造厂应针对每个加氢站的具体情况设计原型气瓶，并出具专门的站用储氢气瓶设计文

件。

2.4.1原型气瓶设计计算

对 1型气瓶，应按 GB/T33145《大容积钢质无缝气瓶》进行设计计算。

对 2型气瓶，应参照 ISO11119制订企业标准，其安全技术要求不得低于本标准中的相关

规定；对 3型气瓶，应按 GB/T 35544 《车用压缩氢气铝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瓶》进行设计

或参照 ISO11119制订企业标准，其安全技术要求不得低于本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应采用应力

分析方法计算缠绕层和自紧后内胆在零表压、工作压力、试验压力和设计爆破压力下的应力。

应计算和规定自紧压力的下限。

计算方法应包括：

--非线性材料分析方法，如专用计算机程序或有限元分析程序；

--适用于内胆材料的弹塑性应力-应变曲线建模；

--适用于缠绕层力学性能建模；

--在自紧压力、自紧后的零表压、工作压力和最小爆破压力下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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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17533采用的气瓶标准范围很宽，包括 ISO11120、ISO11439、ISO11119、ISO9809等。

本标准以 GB/T33145和 GB/T35544为基础，也可以根据我们国标和团标的发展适当扩展。

2.4.2爆破压力和纤维应力比

表 最小应力比和爆破压力系数

结构
最小应力比（a） 最小爆破压力系数（b）

2型 3型 1型 2型 3型

全金属 - - 2.5 - -

碳纤维 2.81 2.81 - 2.81 2.81

（a）最小爆破压力下的纤维应力除以公称工作压力 PW下的纤维应力

（b）爆破压力系数是指最小爆破压力与公称工作压力 PW的倍数

2.4.3水压试验

站用气瓶的水压试验应按 A.14规定的试验程序进行。应注意站用气瓶的水压试验压力

TP与气瓶标准规定的水压试验压力之间的区别，站用储氢气瓶应按 TP进行水压试验。

2.5使用条件

2.5.1公称工作压力

站用储氢气瓶的公称工作压力范围一般在 35~87.5MPa之间。钢质气瓶及钢内胆碳纤维

缠绕气瓶的公称工作压力不得大于 50MPa。

考虑到缺少在氢能领域的使用经验和试验数据，本标准将钢质气瓶站用的压力范围限制

在公称工作压力不得大于 50MPa。

2.5.2全幅压力循环寿命

全幅压力循环寿命应由气瓶制造单位按照相关气瓶标准确定，并按照 A 5.1中描述的方

法进行型式试验验证。

2.5.3浅幅压力循环寿命

站用气瓶经常处于浅幅压力循环工况，制造单位应根据不同加氢站的运行条件明确浅幅

压力循环下的最大幅和循环次数。

同时规定了应使用公式换算法或古德曼图法来确定气瓶的压力循环寿命。

压力循环次数换算

应当对浅幅压力循环次数进行换算，按照公式（2）计算出实际浅幅压力循环次数对应的

等效全幅压力循环次数。公式（3）计算最大浅幅压力循环次数对应的等效全幅压力循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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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q=ni 3 （2）

neq=ni 3 （3）

注：仅由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压力变化不计入压力循环。

古德曼图

对最大浅幅压力循环幅度ΔPi max超出 4.3.3 a）规定的，应按附录 C采用 S-N曲线和古德

曼图来核算ΔPi max下的浅幅压力循环次数是否小于本标准及相关气瓶产品标准要求的全幅压

力循环次数。

EN17533给出了压力循环次数换算法、S-N曲线和古德曼图、断裂力学方法三种方法计

算气瓶浅幅循环疲劳寿命，或用试验方法确定疲劳寿命。考虑到方便程度和准确性，本标准

采用压力循环次数换算法为主，S-N曲线和古德曼图法为辅，试验法通过一次性取得浅幅压

力循环试验循环次数进行验证来提高储氢气瓶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2.5.6浅幅压力循环试验

对新设计的气瓶，应按附录 A 5.2的要求通过浅幅压力循环试验来验证设计确定的浅幅

压力循环寿命。

为了验证制造厂气瓶产品用于加氢站时计算寿命的可靠性，本标准规定对制造厂新设计

用于加氢站的气瓶，应通过试验来验证设计确定的浅幅压力循环寿命。这也是 EN17533规定

的可以采用的验证方法之一。

2.5.7使用寿命

站用气瓶使用寿命应由储氢气瓶制造单位结合加氢站设计工况确定。当站用气瓶实际压

力循环计数达到设计规定的浅幅循环次数或全幅压力循环次数时，气瓶应停止使用。

与 EN17533的要求一致。为实现这个要求，加氢站应当有很好的管理，能够可靠地记录

和保存循环次数、压力幅、最高运行压力等数据。

2.6原型气瓶用于站用储氢气瓶的流程

2.6.1制造厂应按3.1的规定选定所用原型气瓶，由型式试验机构按条款6完成原型气瓶的设计

文件鉴定和型式试验。

2.6.2制造厂应根据每个加氢站的工艺条件确定站用储氢气瓶实际承受的压力波动范围，并由

型式试验机构对原型气瓶补充进行如下验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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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采用相同材料、相同压力、相同制造工艺制造的第一批产品，制造厂应抽取试样瓶按附录

A.5 的要求分别进行最大浅幅压力循环试验和全幅压力循环试验，用以验证试验结果是否满

足 4.3.1或 4.3.2的计算。

通过验证试验得到的实际浅幅压力循环次数应至少是实际全幅压力循环次数的四倍。

对其后生产的具有相同材料、相同制造工艺的产品，若循环幅度在最大浅幅压力循环幅

度范围内，可直接用 4.3.1和 4.3.2的方法核算与设计浅幅压力循环次数等效的全幅压力循环

次数是否小于相关标准要求的全幅（常温）压力循环次数，并进行全幅（常温）压力循环试

验即可。

该条款可以帮助制造厂减少需要进行浅幅压力循环试验的产品型号，降低生产成本。

2.6.3制造厂应在站用储氢气瓶设计文件上明确注明经试验验证的使用寿命，以及允许的全幅

压力循环次数和浅幅压力循环波动范围及次数、许用压力。

2.6.4在每只储氢气瓶或相互连通的瓶组上应当加装压力循环计数装置，能够实时记录各个压

力波动范围的累计循环次数，并在累计循环次数达到气瓶设计使用年限、气瓶允许的全幅压

力循环次数或浅幅压力循环次数时，进行报警提示。

2.6.5 对符合规定的站用储氢气瓶，应在瓶体上明显做出公称工作压力标志和压力波动范围。

2.7型式试验要求

2.7.1一般要求

原型气瓶除应满足 3.1.1、3.1.2中相关产品标准中的型式试验要求，还应满足 6.2和 6.3

中对型式试验的要求。已经按相关气瓶标准进行了的试验项目，如试验要求完全一样，则不

需要重复试验，否则应按本标准要求完成试验。

本条款进一步明确气瓶用于加氢站储氢的条件是按相关气瓶产品标准设计、制造的气瓶

应先按产品标准完成全部型式试验并合格，然后按本标准进行补充试验合格后才能作为储氢

气瓶用在加氢站上。

2.7.2材料试验

除非另有规定，1、2、3型气瓶应进行表 2所列的材料试验。

表 2 材料试验

试验
试验所需的气瓶数

量

适用类型

1型 2型 3型

6.2.1~

6.2.3

金属气瓶和内胆的材料

试验

1个气瓶或内胆或代

表性的试验环
  

6.2.4 诺尔环试验 复合（缠绕层）样品  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ISO_DIS_19884_(ZJU%20Thought)1_%E9%83%A8%E5%88%8613.html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ISO_DIS_19884_(ZJU%20Thought)1_%E9%83%A8%E5%88%8613.html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ISO_DIS_19884_(ZJU%20Thought)1_%E9%83%A8%E5%88%8613.html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ISO_DIS_19884_(ZJU%20Thought)1_%E9%83%A8%E5%88%8613.html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ISO_DIS_19884_(ZJU%20Thought)1_%E9%83%A8%E5%88%8613.html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ISO_DIS_19884_(ZJU%20Thought)1_%E9%83%A8%E5%88%8613.html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ISO_DIS_19884_(ZJU%20Thought)1_%E9%83%A8%E5%88%8613.html


8 / 10

6.2.5 树脂性能 复合（缠绕层）样品  

2.7.3钢质气瓶、内胆的材料试验

钢与氢的相容性应按照 A1进行试验。对按公称工作压力 41MPa设计的气瓶，或者按公

称工作压力 50MPa设计，但加氢站限定的工作压力不超过 41MPa，当材料为调质热处理铬钼

钢或不锈钢时，可免除氢气相容性试验。

2.7.4金属气瓶、内胆材料的氢敏系数

用于气瓶、内胆的金属材料应按照 A2进行试验，以确定在 A5中应用的氢敏系数。对按

公称工作压力 41MPa设计的气瓶，或者按公称工作压力 50MPa设计，但加氢站限定的工作

压力不超过 41MPa，当材料为调质热处理铬钼钢或不锈钢时，可不考虑氢敏感系数。

针对钢质气瓶、内胆的材料调质热处理铬钼钢或不锈钢，其氢气相容性试验、氢敏感系

数试验的免除，参考了 ASME VIII 3的 KD10。

2.7.5气瓶型式试验

1、2、3型气瓶应进行表 3所列的型式试验。

表 3气瓶及内胆型式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
试验所需的气

瓶数量

适用类型

1型 2型 3型

6.3.2 水压爆破压力试验 3加 1个内胆   

6.3.3 常温压力循环试验（1） 3   

6.3.4 未爆先漏（LBB）试验 2  

6.3.5 加速应力破裂试验 1  

6.3.6 极端温度压力循环试验 1  

6.3.7 枪击试验 1 

6.3.9 跌落试验 2 

验证试验时抽取另外 3个气瓶，根据 A5.2的规定，在环境温度下进行浅幅压力循环试验

并满足其中的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在相关标准指定情况下，可以用长度缩短、直径不变的气瓶进行试验。同

时也规定了设计变更的有关规定。

型式试验项目的设置与 ISO17533基本相同，参考团标《加氢站储氢压力容器专项技术要

求》，取消了火烧试验。但气瓶标准要求火烧试验时，应按气瓶标准要求。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ISO_DIS_19884_(ZJU%20Thought)1_%E9%83%A8%E5%88%8613.html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ISO_DIS_19884_(ZJU%20Thought)1_%E9%83%A8%E5%88%8614.html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6%96%B0%E5%BB%BA%E6%96%87%E4%BB%B6%E5%A4%B9/ISO_DIS_19884_(ZJU%20Thought)1_%E9%83%A8%E5%88%8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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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制造过程检验和批量试验

本标准规定了过程检验和批量试验的有关要求。

2.8使用管理

对操作参数监测和定期检验提出了有关要求。

2.9本标准的安全性评估

按 EN17533，压力循环的上限应达到气瓶标准规定的水压试验压力 Ph。本标准将用在加

氢站的储氢气瓶实际使用的上限压力仍规定为公称工作压力。但要求设计和试验按 EN17533

的规定，压力循环试验上限压力不小于 Ph，产品实际水压试验压力为 1.25Ph。因此本标准允

许的实际运行压力循环上限低于 EN17533规定值的 1.5倍。

EN17533规定设计浅幅压力循环次数至少应为全幅压力循环次数的 3倍。根据实际试验

数据，本标准规定通过验证试验得到的实际浅幅压力循环次数应至少是实际全幅压力循环次

数的四倍，高于 EN17533的规定。

考虑到缺少在氢能领域的使用经验和试验数据，本标准还规定钢质气瓶站用的压力范围

限制在公称工作压力不得大于 52.5MPa，同时规定水容积大于 450L的钢内胆碳纤维缠绕气瓶

的公称工作压力不得大于 52.5MPa，即只能用于 35MPa加氢站。目的也是降低材料氢相容性

方面的安全风险。

与 EN17533相比，本标准有足够的安全裕度，能够保证气瓶用于站用储氢的安全。站用

储氢气瓶应用的关键还在于加氢站应当有很好的管理，能够可靠地记录和保存循环次数、压

力幅、最高运行压力等数据。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按照本标准草案计划对产品进行全幅压力循环和浅幅压力循环试验，以验证本标准规定

的浅幅压力循环寿命的换算方法是否准确。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修改采用了 EN17533-2010《站用储氢气瓶和长管》中部分技术内容。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在满足《特种设备安全法》、《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有关规定基础上起草的。

该标准与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等是协调一致的。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修订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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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特种设备领域强制性标准精简整合结论要求，本部分的标准属性为推荐性。

八、知识产权状况声明

本标准的起草严格按照GB/T 20003.1-2014《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 第 1部分：涉及专利的

标准》的规定执行。截止目前，本标准未接到任何涉及相关专利或知识产权争议的信息、文

件。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